国家基金项目结题注意事项（形式审核要点）

1. 《结题报告》中的摘要包括项目摘要和结题摘要两部分，其中项目摘要的内容从计划书中自动生成，结题摘要须以深入浅出的语言简明扼要地概括出项目的精华，如背景、方向、主要内容、重要结果、关键数据及其科学意义等。
2.报告内容要充实，如果无相关内容，要写：无。不得直接复制学位论文内容作为《报告》内容。
3.决算表中“累计支出数”为截止到2025年12月31日的数据， 有合作单位涉及外拨经费的项目，需提前准备合作单位财务处审核盖章的经费决算表，一并交学校财务处。
4.财务处盖章的决算表不上传系统。
5.结题报告中的《决算表》经费情况必须与财务处盖章的《决算表》一致。
6.决算说明书请按照设备费、业务费、劳务费3大类支出情况填写。
7.项目产出的论文要在“研究成果”里能打开链接，打不开的，请在“附件”里上传。
8.论文一定要有基金号，请用黄色底色高亮显示。
9.正文提供了毕业研究生培养情况的，请“附件”里上传培养学生论文首页作为支撑材料。
10.“ 研究成果目录”中，有介绍“人才培养”毕业学生和参加会议的，要和“附表：研究成果统计数据表”中的“毕业博士、毕业硕士”、举办和参加学术会议数对应上。


11.上传的材料务必不能有以下内容：
1）非项目负责人或非主要参与者取得的研究成果；
2）与受资助项目无关的研究成果；
3) 未标注科学基金资助的论文；
4) 取得时间早于项目资助期开始时间的研究成果；
5) 任何违反科技保密和科技安全未定的涉密信息、敏感信息；
6) 待发表的论文。

请各位项目负责人及科研秘书提交之前先按以上要求认真审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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